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不

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增发新股、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

变动的，公司将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除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总数为分

配基数，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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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肉鸡和肉猪的养殖及其销售；兼营肉鸭、蛋鸡、鸽子等的养殖及其产品

的销售。同时，公司围绕畜禽养殖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经营畜禽屠宰、食品加工、现代农牧设备

制造、兽药生产以及金融投资等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为肉鸡和肉猪，其中肉鸡主要为中华土鸡之优质黄羽肉鸡品种，产品类别包

括毛鸡（又称活鸡）、鲜品和熟食产品；肉猪主要为瘦肉型猪，产品类别包括毛猪（又称活猪、肥

猪）和鲜品；其他产品为仔猪、白羽鸡苗、肉鸭、鸡蛋、农牧设备和兽药等。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

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产品的客户或消费群体列示如下：

（三）经营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是紧密型“公司+农户”模式。公司与合作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共同完

成合作养殖。公司负责鸡猪育种、营养和防疫等技术研发，生产出鸡苗、猪苗、饲料、兽药和疫

苗，提供给合作农户饲养肉鸡和肉猪至出栏。在合作农户饲养过程中，公司提供饲养管理、疫病

防控和环保处理等养殖关键环节一整套技术支持和服务，同时做好过程监督和管理工作，确保

合作农户按照公司技术和质量标准规范饲养。合作农户饲养肉鸡、肉猪达到出栏天龄后，按公

司指定地点和方式交还给公司，公司组织对外销售并与合作农户结算，支付委托养殖费用，该

批次合作养殖结束。如果公司与合作农户有意续约继续合作，则重新签订新的委托养殖合同，

进入下一批次合作养殖，主要流程图如下：

1.紧密型“公司+农户”合作流程关键控制点

（1）委托养殖合同的签订

合作农户与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后，双方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开始合作。委托养殖合同约定

公司提供给合作农户鸡苗、猪苗、饲料、兽药等养殖物资的权属为公司，合作农户在合同期间按

流程领用，无需垫资；同时约定肉鸡肉猪的交付方式、交付天龄、结算方式等关键事项。

其中结算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按流程定价的方式：约定鸡苗、猪苗、饲料、兽药等养殖

物资的领用价格（该价格为公司通过养殖管理模型测算的流程定价，与市场价格不具有可比

性）；约定合作农户饲养肉鸡、肉猪达到出栏天龄应达到的上市率、正品率、均重、食品安全等质

量标准，以及各质量标准对应的单位基础委托养殖费用。合作农户交付肉鸡肉猪时，公司根据

其质量、数量以及对应的单位基础委托养殖费用计算得总收入，减去合作农户领用鸡苗、猪苗、

饲料、兽药等物资的费用，得出相应的委托养殖费用。另一种是按照饲养成绩指标定价方式：以

设定的饲养成绩基础指标及其对应的单位基础委托养殖费用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再结合合

作农户在饲养过程中实现的实际值综合计算，得出实际应支付合作农户的委托养殖费用。饲养

成绩基础指标主要指上市率、料肉比、均重、头/只均药费等关键指标。

（2）关键技术指标的掌握

经过长期的技术研发和积累，公司掌握了不同畜禽品种在不同饲养条件和饲养阶段的成

活率、正品率、耗料量、耗药量和生长体重等关键技术指标之间的关系，存储于公司信息管理系

统，用于监测、评估以及指导合作农户饲养现场的管理，实现对合作农户养殖过程的有效管控

和规范饲养。

（3）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支持

公司依托先进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及时精准分析合作农户在饲养过程中关键技术指标的

变化，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提示技术服务人员和相关职能部门，督促排查原因和指导合作农

户改正，提升对合作农户的综合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合作农户数量总数量4.30万户。各区域合作农

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分别为：华南区域 40.42%，华东区域 21.63%，华中区域 16.97%，西南区域

15.13%，华北区域3.78%，西北区域1.15%，东北区域0.92%。

报告期内，公司养殖业务未发生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公布的重大动物疫情，未发生对公司

业务造成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

2.“公司+农户”模式升级趋势

公司紧密型“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已运行四十多年，是公司获得持续发展和壮大的主

要驱动力之一，被业界称为“温氏模式”。近年来，随着经济、政策和行业技术的进步，公司不断

迭代升级“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焕发模式新动力，出现“公司+家庭农场”、“公司+现代养殖小

区+农户”、“公司+现代产业园区+职业农民”等合作模式。

“公司+现代养殖小区+农户”基本情况为：公司负责租赁养殖小区用地，统一做好“三通一

平”（通水、通电、通路和平整土地）、建设规划和经营证照的办理等工作，然后通过以下多种形

式与农户开展合作：

第一种：公司出资投资建设标准化养殖场，吸引农户到养殖小区内与公司合作养殖。

第二种：合作农户出资，根据公司标准在养殖小区内投资建设标准化养殖场，然后与公司

合作养殖。这类农户通常是公司的长期合作农户，与公司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议。

第三种：地方政府专项产业基金出资建设标准化养殖场（有时含租地），然后将养殖场出租

给公司运营。公司发展合作农户到养殖小区内与公司合作养殖，并支付给合作农户委托养殖费

用，支付给产业基金租金。

“公司+现代产业园区+职业农民”基本情况为：公司将畜禽养殖、屠宰加工和分销等功能

集聚联合发展，形成养殖-屠宰-食品加工-分销一体化产业链。目前初步规划按照年产优质生

猪50-100万头（或肉鸡6,000-10,000万只、水禽3,000-5,000万只）的规模标准进行规划设计，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建设高标准养殖设施，包括种畜禽繁育基地和肉畜禽养殖基

地；二是建设行政和技术服务设施，包括产业化运营管理总部、技术服务中心和检测平台等；三

是建设产业链相关配套设施，包括饲料加工厂、畜禽屠宰加工厂和仓储物流基地等；四是建设

环保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包括污水处理设施、废弃物处理设施、资源化利用设施和种养结

合基地等。公司作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实施主体，既是主要投资方，也是运营管理方。在养殖

产业链的各环节与合作农户开展紧密深度合作，建立利益联结与分享机制，形成产业化联合

体。合作农户入园成为产业工人，可以从事专业化畜禽饲养，也可以参与园区专业服务队伍，或

者参与产业链后端的屠宰分割、加工和包装等环节，成为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

此外，公司也与外部第三方企业或专业机构、政府或其控股平台开展投资、建设和运营等层面

的合作。

目前，公司经营模式仍以紧密型“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为主，“公司+现代养殖小区+
农户”和“公司+现代产业园区+职业农民”为辅。公司通过深入践行“精诚合作，齐创美满生活”

的企业文化核心理念，不断优化公司与农户的利益分配机制，为农户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人

文关怀、技术培训和优质服务。合作农户与公司实现互利共赢，互相依存，合作农户队伍稳定。

（四）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原料主要是玉米、豆粕、小麦和高粱等饲料原料。采购量根据肉鸡肉猪等畜禽

饲养生产计划、安全库存和运输周期等因素确定。公司采用“集中采购为主，区域采购为辅”的

采购模式。

在决策方面，公司设立由公司分管副总裁、部门总经理、配方师和粮油行业研究员等组成

的采购决策委员会。采购决策委员会拥有原料集中采购议价权和决策权，具体包括确定采购价

格、采购总量、采购期、货运方式和配送地点等决策权力。采购决策委员会根据配方师、粮油行

业研究员提出的饲料原料营养含量、配方结构、市场供需、价格走势等分析报告，结合自身研判

后确定阶段性采购策略和采购方案。

在实施方面，公司设立采购中心作为原料采购管理、实施和监督机构。采购中心下设区域

采购中心、专业线采购部门和饲料贸易公司等单位，负责执行公司采购决策委员会制定的原料

采购策略，组织协调物流运输和监控库存，保障原料供应稳定充足。各区域子公司根据生产需

求，与供应商签署具体采购合同，并按合同进行采购；或者由公司饲料贸易公司签署合同并采

购原料后，供应商按合同要求转销给区域子公司。各子公司也可根据所在区域粮食产量及市场

行情，灵活采购少部分地产优势原料，作为公司大宗集中采购的补充。开展区域地产采购时，区

域采购中心根据所辖区域子公司需求和市场行情，向公司采购中心提交原料采购申请，审批通

过后，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并进行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五）销售模式

公司肉鸡的客户群体以批发商为主，终端零售商为辅；肉猪的主要客户群体为批发商和肉

联厂。公司肉鸡、肉猪销售以活鸡活猪销售为主，屠宰销售和熟食加工为辅。公司直接批发销售

给客户，由客户分销至全国各地市场，价格随行就市，交易模式为“款到发货”。公司根据产品特

征和交货地点不同，交易方式有所不同。

销售肉鸡时，客户在温氏商城提前下单订购所需要的品种和数量，公司根据销售订单统筹

安排合作农户饲养的肉鸡出栏。合作农户接到公司通知，将出栏肉鸡运输至公司销售部进行验

货过磅，与公司完成产品交接。公司销售人员根据客户订单要求在销售部进行肉鸡品种搭配，

与客户完成产品交付。

销售肉猪时，客户在公司技术服务部完成相应销售手续后，由客户安排车辆至公司指定的

已经完成产品上市前检测的合作农户装猪提货，然后到公司、客户和合作农户三方认可的地方

过磅，并完成产品交接。

销售模式变化趋势：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政策要求，未来将逐步取消活禽市场

交易。目前，公司肉鸡、肉猪和肉鸭销售以毛鸡、毛鸭和毛猪批发销售为主，以屠宰后冰鲜销售

或预制成熟食品销售为辅。未来，公司将逐步向“集中屠宰、品牌经营、冷链流通、冷鲜上市”的

销售模式转变。公司已布局屠宰加工业务，加强品牌营销策划，探索建设社区销售、产销直供

（大型食品加工、团膳配餐企业）、大批发和线上直销等营销渠道，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掌控渠

道、直配终端提高销售效益。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93,857,512,000.00

40,952,326,376.42

2024年

104,862,884,270.29

9,230,418,856.62

9,573,318,941.82

19,586,123,379.19

1.3924

1.3398

24.59%

2023年末

92,895,140,058.76

33,060,577,335.91

2023年

89,902,322,387.76

-6,389,662,358.50

-6,451,819,968.10

7,593,935,845.43

-0.9707

-0.9707

-17.60%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04%

23.87%

本年比上年增减

16.64%

244.46%

248.38%

157.92%

243.44%

238.02%

42.19%

2022年末

98,084,496,887.78

39,703,317,497.37

2022年

83,708,187,230.99

5,289,005,087.07

4,966,325,013.30

11,074,527,590.93

0.8206

0.8065

14.5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第一季度

21,841,709,621.66

-1,236,018,993.80

-1,052,230,427.61

第二季度

24,897,616,802.31

2,563,395,056.21

2,410,107,780.55

第三季度

28,644,269,964.50

5,081,006,505.69

5,102,542,644.98

第四季度

29,479,287,881.82

2,822,036,288.52

3,112,898,943.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59,495,155.64 3,549,487,058.45 6,981,045,871.30 6,796,095,293.8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温鹏程

严居然

梁焕珍

温均生

温小琼

黎沃灿

温志芬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
达创业板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黄伯昌

严居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08,380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3.91%

2.70%

2.58%

2.52%

2.33%

2.32%

2.29%

2.24%

1.96%

1.92%

温鹏程、梁焕珍、温均生、温小琼、温志芬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温氏家族成员；严居然、严居能为兄弟关系。

114,689

持股数量

259,963,578.00

179,824,658.00

171,407,953.00

167,789,100.00

155,287,256.00

154,512,482.00

152,620,602.00

149,089,977.00

130,531,199.00

127,531,768.00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194,972,683.00

134,868,493.00

171,407,953.00

167,789,100.00

155,287,256.00

0.00

114,465,451.00

0.00

0.00

127,531,768.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数量

22,400,000.00

0.00

0.00

0.00

0.00

10,040,000.00

0.00

0.00

0.00

27,300,00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全
称）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易方达创
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泰柏瑞
沪 深 300 交 易
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数量合计

80,484,127

39,771,190.0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1.21%

0.60%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
还

数量合计

131,900

30,50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0.00%

0.00%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数量合计

149,089,977.00

91,963,343.0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2.24%

1.38%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
还

数量合计

0

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0.0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
度境外高级无抵押
5年期美元债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
度境外高级无抵押
10年期美元债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简称

20 温氏 5 年期美元
债

20温氏10年期美元
债

温氏转债

债券代码

ISN:XS2239632776

ISN:XS2239632859

123107

20温氏5年期美元债每半年付息一次，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5年每年的4月29日、10月29日，公司分别于2024
年4月29日、10月29日支付债券利息。

20温氏10年期美元债每半年付息一次，付息日为2021年至2030年每年的4月29日、10月29日，公司分别于
2024年4月29日、10月29日支付债券利息。

温氏转债每年付息一次，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7年每年的3月2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支付债券利息。

发行日

2020年10月29日

2020年10月29日

2021年03月29日

到期日

2025年10月29日

2030年10月29日

2027年03月28日

债券余额（万元）

130,386.79

85,147.32

770,642.6

利率

2.35%

3.26%

第一年0.20%、第二
年 0.50% 、第 三 年
1.00% 、第 四 年
1.50% 、第 五 年
1.80% 、第 六 年
2.00%

上表债券余额为2024年12月31日的金额。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4年10月17日，惠誉将温氏股份的展望从负面调整为稳定，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

（IDR）维持为“BB”，高级无抵押评级维持为“BB”。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2024年

53.14%

957,331.89

80.97%

9.54

2023年

61.41%

-645,182

1.23%

-3.89

本年比上年增减

-8.27%

248.38%

79.74%

345.24%

三、重要事项

无。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498 证券简称：温氏股份 公告编号：2025-31
债券代码：123107 债券简称：温氏转债 20242024 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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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1日、2025
年4月22日、2025年4月2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属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喜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3年 8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若公司2024年度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以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公司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约为-69,700万元，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约为-77,50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
73,600万元。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88,70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约为185,800万元。预计2024年年末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约为19,000万元。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最终审计结果可能会与业绩预告

存在差异。亏损规模呈扩大趋势，存在与可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 公司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4,800万元，实际控制人已于2024年11月7
日偿还1,562.5万元，已于2024年12月31日前偿还剩余3,237.5万元，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鹏博士

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以下

简称“专项说明”)，本次4800万元归还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是否彻底解决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仍将结合专项说明意见，继续开展后续自查工作，并根据后续自查结果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杨学平于2024年11月18日均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

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法规，2024年11月17日，我会决定对你/你单位立案。”

●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欣鹏运所持公司全部股份目前尚处于冻结、轮候冻结及司法标

记的状态，后续或将存在继续被司法处置的可能。

● 因公司前期为股东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的借

款事宜提供担保，公司作为被告之一被请求就股东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欣

鹏运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52,000万元、112,000万元及相关利息、诉讼费用等债务承担连带保

证清偿责任。担保涉及的相关案件现已由原告撤诉，截止目前，对于前述所涉案件，公司均已

收到法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原告已与公司、长宽通信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解除保证

合同的协议书，解除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编号 20211101 保 5《保证合同》、编号

20211101保6《保证合同》、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编号20211102保5《保证合同》、编号

20211102保6《保证合同》，原告不得就案件所涉事项向公司、长宽通信提起诉讼。本次案件涉

及的担保，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无法核实上述借款是否还存在其他担保协

议。后续公司是否因存在其他担保协议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存在不确定性。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1日、2025年4
月 22日、2025年 4月 2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属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

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1日、2025年4月22日、2025年4月2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二）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喜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3年 8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若公司2024年度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以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公司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约为-69,700万元，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约为-77,50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
73,600万元。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88,70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约为185,800万元。预计2024年年末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约为19,000万元。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最终审计结果可能会与业绩预告

存在差异。亏损规模呈扩大趋势，存在与可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四）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杨学平于2024年11月18日均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

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法规，2024年11月17日，我会决定对你/你单位立案。”

（五）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欣鹏运所持公司全部股份目前尚处于冻结、轮候冻结及司法标

记的状态，后续或将存在继续被司法处置的可能。

（六）因公司前期为股东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的借

款事宜提供担保，公司作为被告之一被请求就股东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欣

鹏运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52,000万元、112,000万元及相关利息、诉讼费用等债务承担连带保

证清偿责任。担保涉及的相关案件现已由原告撤诉，截止目前，对于前述所涉案件，公司均已

收到法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原告已与公司、长宽通信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解除保证

合同的协议书，解除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编号 20211101 保 5《保证合同》、编号

20211101保6《保证合同》、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编号20211102保5《保证合同》、编号

20211102保6《保证合同》，原告不得就案件所涉事项向公司、长宽通信提起诉讼。本次案件涉

及的担保，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无法核实上述借款是否还存在其他担保协

议。后续公司是否因存在其他担保协议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存在不确定性。

（七）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经济参考报》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0804 证券简称：*ST鹏博 公告编号：临2025-035

债券代码：143606 债券简称：18鹏博债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性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扣除回购账户中的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2元（含税），送红股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汉仪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练源

北京市东三环北路甲19号SOHO
嘉盛中心38层

010-68214454

010-88275651

zqb@hanyi.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左艳秦

北京市东三环北路甲19号SOHO
嘉盛中心38层

010-68214454

010-88275651

zqb@hanyi.com.cn

301270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字库作品是字体设计师创作劳动的结晶，是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客户在使用特定字体前需

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以拥有著作权的字库开展授权并获得收入，包括字库

软件授权业务、互联网平台授权业务和字库类技术服务业务；同时，基于对汉字文化传承和弘

扬的使命，公司还开展与字体文化相关的 IP产品及授权等业务。报告期内，公司还有部分来自

于提供设计或技术服务所产生的收入。

字库软件授权业务是指公司将字库版权授权给商业用户，允许用户根据授权协议约定，在

许可使用期限及范围内使用一款或多款字库，公司收取相应的授权许可费的业务。根据授权范

围及客户需求的不同，字库可被企业应用于全媒体发布、媒体出版、嵌入式业务等不同使用场

景。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已经推出具有著作权的B端字体1,700余款，并开发形成3,600
余套字库（含字由业务字体）。

公司还通过自主创建的“字由”客户端提供字体的销售和增值服务。字由客户端是一款会

员订阅模式的桌面端字体管理软件，将传统的字体下载、安装、预览，以及在设计软件中使用、

切换字体等功能全部集成到客户端中，字由旨在为独立设计师、广告宣传类企业和其他有用字

需求的企业建立一个字体方面相互交流、融通、应用和创新的开放性平台。在字体供给端，为实

现该平台开放性、包容性的业务定位，公司除将自身的字库产品在字由中上线以外，还与第三

方独立设计师和字体厂商进行合作，获取其授权后将其字库产品在字由中上线供字由会员使

用。报告期内，字由海外版FontApp发布上线，面向欧美市场提供西文字体管理服务，同时，海

外版AI字体工具站FontKit上线，提供AI字体识别，AI图片文字擦除、AI字体匹配等工具服务。

字库类技术服务是指公司根据客户的用字需求，为其提供基于字库技术的解决方案，其中

最主要的业务形式是定制设计字库。定制设计字库是指公司基于品牌需求，为其量身定做一套

全新的字库。在设定的语言类别框架下，字体设计师通过对品牌理念和品牌各种视觉呈现的解

读，从而提炼形成指导设计师工作的创作理念，再进一步用特定的笔画风格、结构特征、字重粗

细等字体设计手法来外化设计理念，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定制化字库，为企业创造出具有辨识

度和认知度的品牌字体，完成后的作品著作权属于客户。品牌字体不仅可以用于企业信息发

布、产品介绍说明、品牌宣传推广等用途，还可以嵌入品牌的系统、软件、平台、游戏等信息化场

景中，从而多维度地提升用户体验。

报告期内，在互联网平台授权业务的产品从字体、主题，扩展到了全场景个性化装扮产品。

首先，公司依然与移动终端厂商（华为、OPPO、VIVO、小米等）合作，为其提供公司创作并拥有

知识产权的个性化字体。终端手机用户可直接通过手机系统内的主题商城平台，付费购买后下

载或安装该类字体并用于手机的界面装扮。其次，公司在以上手机厂商的主题商城中提供主题

产品如壁纸、锁屏、图标等手机界面装扮元素，以及穿戴式设备上的个性化表盘等。公司也与腾

讯公司合作，在手机QQ、QQ空间等应用中提供互娱式字体，供终端用户在腾讯社交平台使用。

第三，新的个性化装扮需求和场景快速发展，用户已经不满足于只更换手机字体或者手机主

题，而是追求更多样更深入的装扮需求：除了用户个人的日常使用需求外，还具备了社交与流

通属性，用户可以将自己所购买的装扮展示在自己的虚拟空间中供其他人浏览，也可以将装扮

产品进行交易。因此，个性化装扮需求正从移动终端界面、聊天界面，扩展到了应用程序界面，

成为各大互联网APP如腾讯音乐、网易云音乐、淘宝、搜狗输入法等主流APP的必备功能，公

司作为内容提供商在APP上为用户提供个性化装扮产品。互联网平台授权业务提供的字体、

主题以及APP个性化皮肤产品，都是终端用户向手机厂商、腾讯、APP进行付费购买后即可使

用，公司按月或者季度与平台进行结算获得分成收入。

IP产品及授权等业务，是指公司利用自身的设计能力和 IP运营能力，自主创新设计汉字

文化相关的 IP，并且通过 IP授权、IP产品销售获得的收入，以及以自有汉字文化 IP或传统汉字

为核心主题开展的文化艺术展览等相关活动以获得的收入。

其它技术服务业务包括公司为品牌营销或产品包装提供的视觉设计服务，以及阿几网络

为客户提供的以AI技术和AI应用为核心的技术服务业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214,001,925.74

1,012,972,038.91

2024年

190,717,373.26

8,808,427.30

2,889,144.79

24,661,268.07

0.0895

0.0895

0.84%

2023年末

1,149,934,489.83

1,085,072,703.25

2023年

217,146,303.36

41,432,957.18

26,767,249.37

59,691,793.16

0.4143

0.4143

3.82%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5.57%

-6.64%

本年比上年增减

-12.17%

-78.74%

-89.21%

-58.69%

-78.40%

-78.40%

-2.98%

2022年末

1,141,958,906.43

1,092,169,954.26

2022年

212,929,287.65

55,351,436.14

43,771,783.97

65,061,558.83

0.6642

0.6642

8.1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第一季度

43,176,073.47

-2,368,528.02

-4,054,519.05

-8,419,272.79

第二季度

48,028,693.89

3,814,942.07

1,942,676.42

9,718,502.54

第三季度

46,608,965.65

3,620,117.39

1,549,218.33

8,360,865.61

第四季度

52,903,640.25

3,741,895.86

3,451,769.09

15,001,172.7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泰州汉仪天
下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谢立群

9,543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17.09%

7.34%

12,839

持股数量

17,086,425.00

7,342,875.00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17,086,425.00

7,342,875.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数量

0.00

0.00

0

#上海烜鼎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烜
鼎长红九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上海阿杏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阿
杏玉衡 2 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杭州皖翰
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北京霞光凯
旋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泰州汉之源
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嘉兴领创股
权投资基金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中信建投基
金－杭州银
行－中信建
投基金－共
赢 6 号员工
参与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西藏信托有
限公司－西
藏信托－善
水传承家族
信托10号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其他

其他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其他

2.15%

2.00%

1.60%

1.52%

1.51%

1.43%

1.31%

1.29%

股东谢立群与泰州汉仪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泰州汉之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
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2,150,065.00

2,000,125.00

1,600,000.00

1,517,000.00

1,509,075.00

1,433,625.00

1,309,126.00

1,287,525.00

0.00

0.00

0.00

0.00

1,509,075.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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